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醴
呼
吾S
今
日
處
干
困
乏
時
代
。民
不

-W生
。呼
顧
無
門OCC
臻 

*
点
。0
修
局
者
目
擊
時
艱
。e設
良
策
以
補
政
之
。
不
容
稍X
于 

俄
頃
矣60
加
以
水
災
爲
吾
國
之
常
忠
。。昔
民
每
遭
此
福
。余有 

施
離
失
所9
餘
饉
荐
臻
彳8
 至
因
饑
餓
而
死
者
。6
不
可
勝
數
备 

吾
國
受
此
巨SIJ。

已
屬
司
空
見
慎
。。及
至
臨
災
徒
作
疾
呼
賑
觉 

之
聲
。。曾
不
思
補
教
之
良
策X
朱
子
云
。。國
家
傾
覆
之
由
。0
起 

干
盜
賊
。。鶴
賊
竊
發
之
忠;
起
干
饑
寒
。金口國9
日
正
盜
賊
猖 

獗
之
時
。。民
不 »
 生
之
日
。C

不
爲
先
事
預
防
签.。抑
亦
下
矣 

。。然
亡
羊
省
不
思
補
牢.
試
問
富
途
之
尸
位
畫
者
幾
何
人
。。 

任
斯
民
之
飢
溺
人
漠
然
不
動
于
中
。血
又
何
曾

C

然
敕
荒
之
策 

如
何
。。余
観
于
周
官
救 %
之
本
。。在
干
五
黨
相

18 
一，及
移
民
通 

財
。。如
梁
惠
王
之
所
謂>
。河
內 
6
關
移
其
民
于
河
東
。。移
其 

粟
于
河
內
。。河
東
凶
亦
然
之

11-歟
看
且
古
之
救̂

。有
救
荒
力 

二
善
政
。。水
火
工
虞CC
各
以
其
載"
。是
以
堯
有
九
年
之
水
患
。。 

湯
有
七
年
之
旱
災
工
而
民
無
菜
色CC
野
無
哀
鴻)
。然
敕
荒
政
令 

不
可
考)
。 «
三
十
年
之
通
制LB

用
。。遇
歲
不
登UC
各
有
廩
藏
賑 

給
。。其
良
法
夏
商
周
相
因
以
行
。- 
雖
金
讓
木
毀
水
饑
火
旱 
。天 

乱
之
惨
災
。C

或
不
可
逃"
。所
恃
以
無
恐
看
。e
有
荒
政
之
善
策
也 

。。旣
設
有
救
荒
政
。C

猶
以
爲
未
足e
。加
以
安
民
之
政
。e
以
賞
其 

勤
勞"
。以
知
古
人
修
民
之
意
。。至
詳
且
密
矣
。。今81

家
凶
荒
時 

聞
一C欲
求
救
濟
之
法
無
他
之
是
在
則
古
準
今9
平
時
則
設
有
廩 

人
。遣
人
。委
積 
等
官
。。各
責
以
職
事
。。如
國
家
每
歲
計
其
豐
。 

可
以
爲
嗣
歲
移
就
者
。則
貯
蓄
其
有
餘
。：所
謂
耕
三
餘 
一 。一耕 

九
餘
三
。。遞
年
莫
不
加
察
爲CC
故
于
其
未
荒
而
有
未
由
網
繆
之 

舉
。蔣
荒
無
臨
渴
掘
井
之
虞
。旣
荒
！I

行
野
採
蔵
之
忠
？
此
三
代 

時一之善策一C當
傲
而
行
之
可
也
。。不
此
之
国
。。一
遇
火
災
天
旱 

種
種
民
患
」。如
秦
人
視
越
人
之
肥
瘠
。
徒
爲
大
聲
疾
耳
以
求
賬 

災
。。繼
而
敷
衍
文
誥
。。伸
種
種
之
粉
飾
外
観
。。究
何
補
哉
。。 

■
勘
怪 
昨
日
輪
說
維
持
總
宣
言
書
首
行(
支
而)
倒
排)
，十
九 

二 
行(
以
一)
倒 #
 
名
合
行
更
正
。。

保

J^

 
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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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一帆

感
情
用
事
。。別之為兩大端一一。以
修
數
人
之
感
情
爲
一
人.，感

本公ns6iî
#5l  

粘大帮谷 近日新 米連 

到甚多甘香曾食書一 

美叨蒙潍̂!̂. 

人字号光顧
無義證單!■ ■
丿

.到即付價
_
^
1
畲

1*$1;< 

国
秀
新
歎
眞
實
靴 

小
孩
童
子
童
女
堅
亂
下

男
子
日
用
出
街
靴
男
子
日
用
做
工
靴
如
耕8
 

者
做
偈
口
者
與
各
勞
力
家
有 8
於
其
工 
希 

S 賜
顧
是
营

▲
0
▼

域埠致公總堂設立8:8鑽13 通吿 

本
帽
堂
頃
奉
美
洲
金
山
正
琼
致
公
総
堂
總
機
融
處
围
開
本
年
四 

月2

封
開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經
代
表
團
重
訂
洪
門
根
本
章
程
及■
 

建
興
城
致
公
堂
事
宜
一 
致
通
過
査
籌
建
廣
州
城
致
公
堂
進
行 

章
程
在
海
外
設
局
籌
欺
副
分
四
大
區
以
坎
屬
貴
総
堂
爲
二
區
直 

轄
全
坎
洪
門
致
公
堂
會
員
茲
將
重
訂
洪
門
根 
供
章
程
及
籌
建
廣 

州
城
致
公
堂
縁
簿
遞
交
蛮
収
後
請
卽
轉
分
遞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 

及
洪
門
昆
伸
通
信
處
査
照
辦
理
等
由
奉
此
本
総
堂
已
於
六
月
廿 

四
日
開
全 體
會
議
業
經
選
定
籌
建
廣
州
城
致
公
堂
駐
局
辦
事
人 

員一 
班
卷
簿
編
竣
即
行
郵
遞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
籌
捐
至
鼓
緣
一 

簿
到
日
惟
糞
我
洪
門
昆
仲
慷
慨
題
簽
成
斯
美
舉
不
獨
我
洪
門
增 

美
大
之
光
荣
而
興
實
業
設
學
校
者
胥
基
於
是
爲
此
預
吿
仰
我
洪 

門會員一 a▲
茲
將
駐
局
辦
事
人
員
列
後

▲
局
長 
周
家   

@ 
林
立
荣 

▲
監
督 
李
强 
林
像
仁 

▲
貯
庫 
英
昌
隆
李
進 
均
安
號
馬
瑞
堂 
三
合
公
司
林
立
柒 

同
吉
號
周
家
顧

▲
中
文
書
記BI

月
池 
李
振
漢 
周
世
堯 
李
雁
朋

▲
西
文
書
記
羅
超
然 

馬
道
政

▲
鷹
務
員
黃
昌
利 
黃
炎 
岑
永
和 
胡
福
祥
呂 9
 
張
煉 

A
勸
捐
員
司
徒
煥
棠 
缙
啓
然
李
晃
周
水
黃
珠
世 

郎
燦
熙 
羅
月
池
慮
安
壬
成
趙
田
周
家
銳
 

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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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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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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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口
致
公
|8童舞一

隹

◎◎◎
域埠致公總堂通吿

.啓
者
本
雄
堂
前
奉
金
山
致
公
総
堂
総
機
關
處
函
開
畧
謂
自
洪
門 

重
訂
根
本
章
程
分
遞
呈
坎
屬
名
毋
致
公
堂
査
收
後
凡
開
會
招
納 

新
會
員
須
即
遵
新
章
辦
理
等
情
本
總
堂
奉
此
已
于
本
月
一
日
一
開 

全
體
會11

通
過
在
案
自
本
年
吉
月
一
日
起
凡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 

招
納
新
會
員
其
堂
底
費
除
任
由
各
埠
公
堂
就
地
相
機
酌
収
春
千 

外
須
同
時
每
名
繳
納
本
総
堂
領
正
式
底
票
銀
二
大
元
身
繳
紆
金 

山
致
公
歸
澤

18機
欄
處
領
正
式
底
票
銀
二
兀
五
亳s
此
合
行
通 

吿
仰 
坎
耳
各■
致
公
堂
富
任
職
員
查
照
襄
辦
母
任*
切

民®
吉
年 
吉
月
二
日

»
埠
致
公II

堂
趣
善

由
II前啓行船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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絹
拜
日
停
派
外
窃
按
日
呈
派
本
煒
毎
月
収
報
費
五
毫
郵 

書
七
毫
五
英
屬
各
埠
美
國
檀
香
山
小
呂
宋
墨
西
哥
等
處
毎
年
英 

稚
犠
常
年
四
元 

IH月一一元 
一 月
七
事
五
中
国
及
外
国
今
减 

«
閣
領
以
山
儔
播
或 a
主
義
無
論
取
閱
暂
久
梅
仰
先
惠
方
能
按 

甫
郵
区

.<灰
推
相
諒
如
蒙
賜
関!

西
字i

豪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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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謙
歷
年*
印
中
尊
文
件CG
妥
富
速
成
。。取
價
克
己
。。加
以
帽 

張
整
深
。后校封精慎。。久
爲
光
顧
者
所
公
認
。。邇
來
大
加
改
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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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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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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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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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工
等g
A

£

墓遂

襄


